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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7月29日，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延长石油炼化公司党
委举办“忆峥嵘岁月，让军魂永驻”主题座谈会。退伍军人重温入
伍誓词，追忆部队青春岁月，并表示一定在本职岗位上起好模范
带头作用。 胡艳 常锐 曹锋 摄

②7月29日，受商洛市镇安县人武部邀请，西安市现代书画研
究会一行走进镇安，开展迎“八一”进军营慰问活动。书画家现场
创作出上百幅精美作品，体现了拥军之情。 骆传丽 摄

③7月30日，陕西红旗民爆集团公司、宝鸡市延安精神研究协
会和宝鸡市书法家协会一行人，来到驻地宝鸡市后勤保障旅慰问官
兵，并进行了一场庆“八一”军地篮球友谊赛，庆祝建军83周年。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③③

个税新规助职场新人“涨工资”
据新华网 应届毕业生等

新入职人员原本应先多预扣个
税次年再退税，今后他们当月
就可以直接少扣一些个税。7
月 29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新
规，当年新入职人员个人所得
税在预扣预缴阶段的税收负担
开始减轻。

这次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关于完善调整部
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规
定对一个纳税年度内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个人所得
税时，可按照 5000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
本月月份数，来计算累计减除费用。

51社保首席财税专家庚鑫介绍，以大学生
小张为例，其今年 7 月毕业后进入某公司工
作，当公司发放 7月份工资并计算当期应预扣
预缴的个人所得税时，其当月可减除费用为
3.5万元（7个月×5000元/月），8月可减除费用
为4万元，至当年12月时可减除费用达6万元。

由于新入职大学生收入通常不会太高，按
新规预扣预缴个税时，缴税额会相对较小甚至
可能无需缴税，从而减轻其资金支出压力。

税务总局方面也表示，如果纳税人仅是在
新入职前偶然取得过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的，也可适用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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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9日，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分组
审议了《陕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修
订草案）》的议案、说明，以及省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审议意见的报告。修订
草案对标国务院颁布的《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提出的“告知承诺”制度、“好差
评”制度等规定，充满了陕西地方特色。
重大领域外推行事项办理告知承诺制

修订草案第四十九条规定，本省在
除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等以外的行业、领域，推行
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告知承诺制。申请人
承诺符合办理条件的，有关政府部门应
当直接作出同意的决定；未履行承诺的，
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未达到条件
的，撤销决定，并将有关情况纳入本省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作出虚假承诺的，直接

撤销决定，按照未取得决定擅自从事相
关活动追究法律责任，并将有关情况纳
入本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政府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

修订草案第六十条规定，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好差评”
制度。市场主体可以对有关政府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情
况进行评价。

“好差评”评价等级分为“非常满
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非常
不满意”五个等级。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通过意见箱、热线电话、监督平台等方
式收集市场主体的评价意见，主动接受
社会各界评价。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差评和
投诉问题调查核实、督促整改和反馈机
制。对于情况清楚、诉求合理的事项，立

即整改；对于情况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
事项，限期整改并及时沟通反馈。

“一网通办”迈向“一网办好”
修订草案第四十二条规定，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切实
转变工作作风，以政务服务“一扇门、一
张网、一次办”为目标，以市场主体满意
度为检验标准，优化和再造业务流程，推
动“一网通办”迈向“一网办好”。

另外，修订草案对投诉举报机制和
容缺受理制度作出规定。比如，修订草
案第二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
担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职责的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营商环境投诉举报机制，推动
建立统一的市场主体维权服务平台，为
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维权服务。
市场主体可以通过“12345”服务热线、
部门电话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提出

有关营商环境的咨询和投诉举报。
修订草案第四十八条规定，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政务服务事项容
缺受理制度，优化受理和登记、审批环
节的协同协作，对基本条件具备、主要
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但次要
条件或者副件有欠缺的登记、审批事
项，先予受理并进行审查。

同时，修订草案强化创新举措，在
第五十六条对加强行政审批服务局业
务建设作出具体规定；在第二十七条作
出做好“智慧县域+普惠金融”试点、持
续深化“税银互动”、推动设立省级征
信公司等规定；在第七十六条作出推进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
建设等规定，都通过制度固化陕西经
验，尽显地方特色。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告知承诺”“好差评”等规定尽显陕西特色
《陕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草案）》对标国务院条例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7月28日，陕
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分组审议《西安市查处摩
托车和非机动车非法载客若干规定》，以
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查意见的报告。

近年来，西安市摩托车和非机动车
非法载客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了有效控制，但依然禁而不绝，严重危

害道路交通安全、扰乱客运市场秩序，
影响了城市形象。该规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
同时借鉴了上海、武汉等城市在查处
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非法载客工作中好
的经验和做法。

规定明确，禁止利用摩托车、电动

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
车、人力三轮车等车辆非法载客。违反
禁令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载客行为，依法扣押车辆，处
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非法载客
三次以上的，上下班高峰期在汽车站、
火车站、地铁站、批发市场、商场、医
院、学校、展览馆、旅游景点等人流密

集场所周边非法载客的，非残疾人驾驶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非法载客的，具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可处 20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另外，规定还对乘车人作出了规
定。乘车人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 20
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

西安：禁止“摩的”非法载客
三次以上最高罚5000元

关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遭遇高空抛物，如何讨要说法？好
意同乘发生事故，司机是否需要担责？
买了缺陷汽车，召回费用谁“埋单”？

翻开民法典，从社会交往到经济活
动，从交通事故到医疗纠纷，从现实损害
到网络侵权，这些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遭遇高空抛物，如何保护“头顶
上的安全”

【案例】今年5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发布涉高空抛物、坠物十大案例。其
中有一起案件为珠海某物业公司未尽管
理职责，外墙瓷砖脱落砸伤路人致死，法
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 89万余元。

【说法】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
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
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
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
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
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
权向侵权人追偿。

如今城市高楼林立，人口居住密度
大，近年来，高空抛物造成他人人身和财

产损害的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
高空抛物是一种特殊的侵

权行为，通常情况下比较难确定
侵权行为人。华东政法大学副
校长陈晶莹说，法条中专门规
定，如果不能证明你不是侵权

行为人，那么此时法律推定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者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
法典赋予了其追偿权，如果在赔偿受害人
之后，能够确认真正侵权人时，可以依法
向真正的侵权行为人追偿。

同时，在技术层面，要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加强对高空抛物坠物的监控和
防范，特别是根据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
企业要充分履职。

好意帮忙载人，出事故是否也
要担责

【案例】黄先生下班经常免费搭载住
在同一小区的王女士一道回家，某日回家
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致王女士受伤。王女
士将黄先生和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
承担全部损失 30余万元。黄先生大呼冤
枉，做好事还得承担责任，心中愤愤不平。

【说法】民法典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
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驾驶人在未收取乘车人任何费用的
情况下，允许乘车人搭乘其驾驶的机动
车，行为符合社会道德和绿色出行理念，

应受到鼓励和支持。发生交通事故后，根
据公平原则，应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
民法典对此予以了明确。

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说：“无
偿搭乘车辆，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民法
典增设‘好意同乘’条款，鼓励人们助人为
乐，符合公序良俗及公平原则。”他认为，
民法典明确了无偿驾驶人仅是在轻过失
时可以减轻责任，重大过失情况下仍要承
担侵权责任，体现了法律保护同乘人生命
财产安全，以及在保护受害人权益和鼓励
善良间寻求平衡的价值取向。

买到缺陷产品，召回费用谁来
“埋单”

【案例】5月 28日，武汉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布 2020年第 10期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信息公告。湖北一家食品公司
生产的鸭脖、凤爪等产品，因为菌
落总数超标被要求下架、召回。

【说法】民法典规定，因产品存
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产品投入流通后
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
当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等
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扩大的，
对扩大的损害也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依据前款规定采取召回措施
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负担被侵
权人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认
为，对生产者、销售者召回缺陷产品的责
任作出规定，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是健全市场经济制度，尤其是在与百姓生
活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领域维护广大消
费者权益的必要举措。

在汽车消费市场上，“问题车”维权经
常需要专业检测，由此产生检测费，召回
期间还将发生一系列的运输费、交通费，
成为横在消费者维权路上的“拦路虎”。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将为消费者有力撑腰。

“缺陷汽车召回事件高发，现实中
经常碰到消费者对汽车召回期间发生
的运输费、交通费等提出主张的案例。”
韩德云说，明确问题产品召回“埋单人”，
将有效倒逼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完善售后
服务。 （熊丰 周闻韬 谢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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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侵权，民法典如何定分止争？？？？？？？？？？？？？？？？？？？？？？？？？？？？？？？？

朱慧卿朱慧卿 作作

7月29日，团大荔县委、大荔县人民检察院举办
“携手关爱 呵护成长”主题活动,组织留守儿童走进大
荔检察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开展活动。

据了解，大荔检察院除了成立渭南市首家青少年
法治教育基地外，还建立了渭南首家未成年人“一站
式”办案区，加大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力度，全力维
护未成年被害人权益。 于红 摄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7月 30日，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陕西省防汛抗旱
总指挥部秘书长丁纪民，介绍我省防汛工作情况。

据了解，暴雨洪水造成西安、宝鸡、渭南、汉中、安
康 5市 19个县区 152个乡镇 10.5万人受灾，洋县、镇
巴、汉滨等7县区紧急转移3632人，农作物受灾4.2万
亩，直接经济损失1.73亿元。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针对今年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全省共修编江
河、城市、库坝、山洪和应急抢险等各类预案方案
13716 个；全省共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4649 个，其中
2797 个已完成整改治理、147 个正在治理、1705 个
已采取度汛应急措施；全省共预置落实防汛应急
抢险专业队伍 129支 35672人，126个储备库储存防
汛物资装备价值 2.51亿元。

我省汛期10.5万人受灾 无人员伤亡

本报讯（冯晓瑞）细心的市民应该已经发现，最近
西安市区不少斑马线又有细微改造。原来，为提高
车让人可行性，西安交警将停车线后移 5米，进一步
保障行人路权。目前，全市已有 300多处停车线完
成优化作业，这项优化措施在全国尚属首创。

西安交警将人行横道前的车辆停止线后移 5米
左右，一方面，消除行车视距安全隐患，让驾驶人能
够有充足的时间、距离提前做好减速准备；另一方
面，也让行人可以第一时间判断车辆是否停车，并
快速通过人行横道，提高人车通行效率。

西安首创停车线后移5米 保障行人路权

“鸡蛋价格已经走出低谷。”7月
28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
预警团队禽蛋首席分析师朱宁这样
说道。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7月
27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价格
为 7.61 元/千克，较上月同期上涨
17.62%。7月份，全国鸡蛋平均价格为 6.62元/千克，
比6月份均价上涨3.28%。

7月份，鸡蛋价格缘何止跌回升？朱宁认为，7月
份鸡蛋价格延续了常年的波动规律。往年 7月份，鸡
蛋价格都会出现回升。

上半年，全国在产蛋鸡存栏创历史新高，且进入
高温、高湿的夏季，鸡蛋储存时间缩短，养殖场（户）、
经销商顺势出货，鸡蛋市场供应充足，导致第二季度
鸡蛋价格持续下降。

随着疫情得到全面控制以及各地发放消费券等
刺激消费措施的实施，集中性餐饮需求以及团体性
消费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恢复，餐饮行业得到了有
效提振，食品厂开工率提升，销区外来务工人口增
加，刺激了鸡蛋消费需求。

综合来看，全国鸡蛋供需结构在 7月份已逐步有
效改善，价格将延续往年波动回升的规律。（黄俊毅）

蛋鸡减少，需求改善——

7月份鸡蛋价格止跌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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